
教育優先區專區-
補助經費申請

操作指引



登入網站
進入學校承辦人專區>教育優先區專區>補助經費申請





 點選新增營隊
 選擇欲申請的學校社團並輸入本次營隊活動名稱，儲存後會於畫面中出現剛剛新增的營隊

（若欲申請多個營隊活動請依此方式逐一新增）
 針對個別營隊點選上傳/檢視申請檔案，即可進入該營隊申請資料編輯畫面



⚫ 新增營隊：
新增欲申請本次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之學校社團相關申請資料





⚫ 編輯申請檔案：
編輯、列印申請計畫表、上傳已核章之申請表及活動計畫書(PDF檔)

 點選填寫申請表，即可進入申請資料編輯畫面
 填寫完成後點選儲存申請表，可列印申請表->印出由合作學校、課外活動組承辦人員核章
 儲存申請表後上傳檔案區域會開啟，可上傳核章後之申請表、活動企劃書
 申請表填寫完畢、檔案皆已上傳，可點選遞交申請表。申請表遞交後如需修改申請表資料與檔案，需由學校承辦人

點選取消遞交申請表（社團負責人無此權限）







※如需授權由學生社團負責人（如社團幹部）填寫申請表
或上傳活動企劃書資料，可點選此操作說明





1. 所有營隊皆遞交完成申請表後，可點選上方編輯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，依計畫內容填寫各欄位資料
2. 補（捐）助項目預設帶入業務費，可自行調整預設名稱或點選新增一筆補助項目（說明欄位僅為填寫範例，可自

行刪減）
3. 各欄位皆填寫完成後，點選下方儲存。再回到前一畫面點選列印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，即可將經費表印出

核章（併同申請案彙總統計表函送教育部辦理）

⚫ 編輯、列印教育部補（捐）助計畫項目經費表











1. 所有營隊皆遞交完成申請表後，可點選上方列印申請案彙總統計表
2. 會顯示已完成遞交的營隊彙總資訊
3. 點選上方列印按鈕即可印出（併同核章後之經費表函送教育部辦理）

⚫ 列印申請案彙總統計表




⚫ 紙本文件函送教育部

完成線上申請後，務必將申請案彙整統計表及教
育部補（捐）助計畫項目經費表（已核章）2份
文件函送教育部，始完成申請程序！



※新增社團負責人操作說明：
各校教育優先區承辦人如需授權由學生社團負責人（社團幹部）填寫申請計畫表或上傳活動企畫書
資料，可自行至網站新增帳號（※若無相關需求，可跳過此步驟）。

 點選學校承辦人專區>帳號管理
 點選新增
 依序填入該學生社團負責人之相關資訊，並於下方使用者權限設定欄位，勾選社團負責人角色，再勾選該負責

人所屬社團（若查無所屬社團，請至學校承辦人專區>社團管理新增該社團），點選送出，即完成新增（系統
將寄發帳號註冊信件，請以寄發之帳密登入網站完成帳號開通）

※社團負責人僅有填寫申請表及上傳活動企劃書之權限，其餘各項權限請由學校承辦人操作
按此返回


